
《2011 年建築物法例（修訂）條例草案》法案委員會  

政府當局就 2012 年 2 月 13 日會議的跟進事項的回應  

 

回應團體對其他事項的意見  

 
 繼 我 們 於 二 零 一 二 年 二 月 提 交 的 回 應 文 件 （ 立 法 會

CB(2)/1251/11-12(01)號文件），現呈交本文件，就團體對一些

並非與《2011 年建築物法例（修訂）條例草案》（條例草案）

下的立法建議直接有關的事項所提的意見，闡述政府當局的回

應。  
 

小型工程監管制度  

2. 部分團體查詢有關小型工程監管制度自實施以來的成

效。小型工程監管制度於 2010 年 12 月 31 日全面實施，目的是

在法定程序以外，為業主提供一個合法、簡單、安全而又方便

的方式進行小規模建築工程。在新制度下，業主可選擇循簡化

規定進行小型工程，而無須按照《建築物條例》第 14(1)條事先

得到建築事務監督批准相關建築圖則及工程的展開。到目前為

止，小型工程監管制度運作暢順，而且普遍獲得業界和公眾歡

迎。截至 2011 年 12 月 31 日，屋宇署已批准逾 12 500 宗小型

工程承建商及從業員要求註冊為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的申請。

在 2011 年，屋宇署共接獲逾 40 000 份小型工程呈交文件，較

我們原來預算首年約 36 000 份呈交文件為多。去年，屋宇署亦

加強了有關小型工程監管制度的公眾教育及宣傳工作，為業主

和業界從業員製備各種宣傳簡介及籌辦一般及技術講座。  
 

不超過三層高的住用建築物獲豁免而不受強制驗樓計劃和強制

驗窗計劃的規管  

3. 部分團體備悉強制驗樓計劃和強制驗窗計劃並不涵蓋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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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三層高的住用建築物，並建議政府當局考慮透過另一個機

制，為這些建築物進行檢驗，以確保樓宇安全政策一致地應用

於所有樓宇。基於在考慮到香港建築物的特性、發展及分佈而

作出的評估，這類建築物一般對公眾安全構成較低風險，因此

它們不包括在強制驗樓計劃和強制驗窗計劃下。雖然這些建築

物不被納入上述兩項計劃的涵蓋範圍內，但屋宇署會繼續監察

它們的安全情況，並根據《建築物條例》採取所需行動以確保

樓宇安全。  
 

在強制驗樓計劃和強制驗窗計劃下檢驗私人處所  

4. 我們備悉部分團體建議，強制驗樓計劃應包括檢驗個別

的私人處所。根據訂明強制驗樓計劃和強制驗窗計劃立法框架

的《2011 年建築物（修訂）條例》，強制驗樓計劃涵蓋樓宇的

公用部分、外牆、伸出物和招牌。有關涵蓋範圍的制訂，是基

於進行安全評估後顯示，由於上述樓宇組成部分直接影響公眾

或樓宇公用部分的使用者，因此對公眾安全構成較高風險。這

亦符合在 2003 年及 2005 年兩個階段的公眾諮詢中所達致的社

會共識，強制驗樓計劃和強制驗窗計劃應集中在公用部分，以

及外牆和窗戶。實際上，如私人處所內的欠妥之處影響到樓宇

的結構構件，在為樓宇的公用部分和外牆進行檢驗時，一般應

可察覺到有關的損壞跡象和其他徵兆。註冊檢驗人員如發現這

些跡象，須在檢驗報告中向建築事務監督報告，而在緊急情況

下更須即時報告，以便屋宇署採取跟進行動。在強制驗樓計劃

下規定須對每個個別單位內部進行強制檢驗，會為個別業主帶

來嚴重不便和實際困難。正如我們向《2010 年建築物（修訂）

條例草案》法案委員會解釋，由於個別單位屬私人處所，並非

每位業主均願意讓獲委任進行訂明檢驗的註冊檢驗人員入屋。

故此，要求註冊檢驗人員檢驗私人處所會減慢整幢樓宇遵從強

制驗樓計劃下發出的通知的進度。從計劃下的訂明檢驗中剔除

個別單位內部的檢驗因而是較為恰當的做法。  
 

5. 對於有建議在強制驗窗計劃下訂立規定，須報告在訂明

檢驗或監督窗戶修葺工程的過程中所找出的私人處所內的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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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正如上文所述，考慮到公用部分，以及外牆和窗戶的安全

風險，在公眾諮詢中所達致的社會共識是強制檢驗計劃應集中

在這些組成部分。因此，《2011 年建築物（修訂）條例》之下，

並沒有條文要求合資格人士向建築事務監督報告發現的僭建物

（在訂明檢驗或監督訂明修葺期間發現緊急情况除外）。  
 

註冊檢驗人員的資格及人手供應  

6. 有團體建議把註冊檢驗人員的資格規定，調整至涵蓋工

程監督和監理，以及其他已接受培訓的建築業從業員。根據《建

築物條例》，獲建築事務監督批准和同意的大型建築工程，須由

在《建築物條例》下註冊的認可人士和註冊結構工程師負責進

行。為讓樓宇業主有更多選擇，以及促進市場競爭，在強制驗

樓計劃下進行樓宇檢驗的服務提供者的範圍，已由認可人士和

註冊結構工程師，擴大至包括註冊建築師、相關界別的註冊專

業工程師和相關組別的註冊專業測量師。  
 

7. 上述的資格和經驗規定是經諮詢各專業學會和土地及建

設諮詢委員會轄下的屋宇建設小組委員會後制訂的。在制訂註

冊檢驗人員的資格規定時，我們注意到註冊檢驗人員須在樓宇

保養和修葺方面向業主提供全面的專業服務，並須就檢驗和監

督修葺事宜負上個人責任。註冊檢驗人員的職責包括親自進行

訂明檢驗；確定樓宇結構、消防安全設施、伸出物和招牌等不

同項目的安全狀況；作出適當的修葺建議，以令樓宇變得安全；

以及報告公用部分和外牆上的僭建物。在檢查的過程中，註冊

檢驗人員必須作出準確的專業判斷，以確定損毀的類別、範圍、

程度和評估其成因，並且擬備修葺建議和監督修葺工程。因此，

註冊檢驗人員應在樓宇設計、建造、修葺和保養方面具備足夠

的專業知識和經驗，以及非常熟識《建築物條例》。考慮到註冊

檢驗人員的法定職責，以及公眾對他們服務水平的期望，我們

認為有需要規定註冊檢驗人員為經相關專業註冊管理局認可其

專業能力的建築專業人士。以上規定亦已列明於《2011 年建築

物（修訂）條例》和相關的附屬法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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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屋宇署增撥執法工作所需資源  

8. 部分團體表示，政府當局應在執法工作方面向屋宇署增

撥資源。過去兩年，我們已向屋宇署提供額外資源開設共 236
個公務員職位，以推行一系列加強樓宇安全的措施。屋宇署自

2011-12 年度已展開三項新的大規模行動，以全面清拆搭建於

目標樓宇天台、平台、天井及後巷的僭建物；巡查失修的目標

樓宇並視乎情況需要發出法定命令，着令進行勘測及／或修葺

工程；以及巡查目標樓宇內的分間單位（「劏房」）以期糾正與

「劏房」相關的建築工程的違規之處。就首兩類大規模行動而

言，每年的目標樓宇數目各為 500 幢。至於針對「劏房」的大

規模行動，隨着人手資源的增加，屋宇署會由 2012 年 4 月開始，

把行動巡查的目標樓宇數目由每年 150 幢增至 200 幢。而由

2012 年起，工業大廈的「劏房」亦會納入這項行動的涵蓋範圍

內。我們會繼續留意屋宇署的人手情況，並會按既定程序安排

所需資源，以推行執法措施。  
 

 

 

發展局  

屋宇署  

2012 年 4 月  

 




